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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自查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经自查发现，

2016年度及本年度 9月底之前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

资子公司靖远德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二者以下统称“甘肃德祐”）存在与公司大

股东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业集团”或“大股东”）及其控股子

公司、同时也是本公司参股公司的广州嘉业伟城商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伟

城”）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2016年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

币种：人民币  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 
 主体  

 借入

/借出  
 对方公司   金额   借款起始日   归还日  

 

利率 
 截止

2016 年

末余额  

1 
靖远德祐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  
 借入 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 
1200 2016.6.1 2016.6.7 无 0 

2 
甘肃德祐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  
 借入  

广州嘉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  
2000 2016.6.6 2016.6.7 无 0 

3 
靖远德祐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  
 借入  

广州嘉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  
700 2016.6.20 2016.6.29 无 0 

4 
靖远德祐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  
 借出 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 
4000 2016.8.11 2016.8.30 无 0 

 

二、关联方资金往来并形成占用的原因和说明 

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严重拖欠的影响，甘肃德祐截止 2016 年末应收账款

余额已达 14000万元（全部系补贴资金），流动资金十分紧张。为维持公司正常运营，

在向银行申请贷款业务的过程中，甘肃德祐分三笔向关联方（嘉业集团及广州伟城）

借款合计 3900万元（见上表）。 



2016 年 8月 11 日，广州伟城向甘肃德祐借款 4000万元，用于短期资金周转，并

于 8 月 30 日归还。由于广州伟城为公司大股东的控股子公司，因此，该笔借款被认

定为关联方资金占用，上市公司也未按规定履行披露程序。经询问和了解，甘肃德祐

当时借款给广州伟城的想法是：1、在此之前公司转贷业务过程中，关联方先行借款

给公司支持；2、借款期限短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的资金安排；3、广州伟城是上市公司

的参股公司，属兄弟公司关系，互相支持一下。 

可见，该笔业务是在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之间发生的，因此，在决

策的时候未能站在上市公司的高度进行关联方考量，主观上没有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

故意隐瞒不报而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只是考虑得过于简单了。这也暴露了

公司对子公司管理上的疏漏，是以后应该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的地方。 

 

三、大股东及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支持 

1、截止 2017 年 9月末，本年度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

币种：人民币  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主体 

借入/

借出 
对方公司 金额 借款起始日 归还日 利率 

截止 2017

年 9 月末

余额 

 

1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120 2017.3.17 

 
无 120 

 

2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100 2017.3.28 

 
无 100 

 

3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80 2017.5.18 

 
无 80 

 

4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200 2017.7.19 

 
无 200 

 

5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100 2017.8.17 

 
无 100 

 

6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250 2017.9.19 

 
无  250 

 

7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 
500 2017.5.26 

 
无   500 

 

8 

上海凌云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 
借入 

广东伟城经济

发展有限公司 
20 2017.4.17 

 
无 20 

 

9 

靖远德祐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 
借入 

广州嘉业伟城

商业有限公司 
4000 2017.8.30 

2017.9.1

还款 3700 
无 300 

合计 5370 / 归还 3700 / 1670 

 



截止 2017 年 9 月末，甘肃德祐应收账款余额已达 20089 万元，全部是拖欠的新

能源补贴资金，甘肃德祐的日常运营已变得十分困难，每月的标杆电费收入不足以支

付公司运营费用和银行利息，因此，公司又陆续向关联方广州伟城和嘉业集团借入了

大量资金（见上表）。 

2、自 2013年公司投资甘肃德祐光伏电站项目以来，嘉业集团、公司实际控制人

于爱新个人已分别为甘肃德祐在金融机构的借款提供了 6.39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；

嘉业集团还将其名下的矿业资产为甘肃德祐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。  

 

综上所述，公司作为一家纯 B股公司，在资本市场上的再融资功能已严重受限，

公司的转型和发展一直饱受资金困扰，因此，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存在有闲置资金被

关联方占用的基础，上述业务的发生，有一定的偶发性，也是公司及公司治理层对相

关规则和规章的学习和认识不够，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则要求履行决策和披露义务的

结果。 

公司将以此次自查发现的问题为契机，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确保

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公司

的健康、持续、稳定发展。 

对本次公司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特别向投资者致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2日 


